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教師甄選簡章 

115 年 4 月 10 日訂定 

一、依 據：依教師法、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教師甄選委員會組織及

作業要點辦理。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止。 

三、報名方式及相關文件： 

(一)網路(Email)報名： 

1.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止。 

2.Email 信箱：personnel@sphs.hc.edu.tw 

3.報名文件資料統一用 A4 紙張，並將資料掃描存成 PDF 格式檔(請依序排列

後存成單一檔案)，並將資料檔名稱命名為：”[姓名]報名資料.PDF”。 

 (二)親自到場、郵寄報名： 

1.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前攜帶報名相關表件或郵

寄(以郵戳為憑)至本校人事室報名。 

2.本校地址：新竹市北區西大路 683 號。 

3.報名文件統一用 A4 紙張，請依序排列後，放入牛皮紙袋，並於正面右下

角註明姓名。 

    (三) 報名費用：新台幣 1000 元整。(甄選報到時繳交) 

(四)報名相關文件： 

1.報名表一張（網路下載報名表後，印出報名表並貼妥六個月內兩吋正面半

身照片）。 

2.國民身分證影本（請用 A4 紙張影印；男性需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

本）。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及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書影本。 

4.自傳乙份。 



5.具備專業能力者，請備相關證照或證明。 

四、甄試資格：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三條各款資格者。 

(二)甄選各科別專任、代理教師者： 

1.須具該科別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 

2.或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 

3.或取得大學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通過甄試者，依上列資格順序錄取) 

(二)專業及技術教師。 

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第 3條專技教師擔任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教學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並具有性質

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二年以上者： 

(1)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3)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2.依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取得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之職業訓練師資格，

並於職業訓練中心從事訓練工作三年以上。 

3.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且曾從事性

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五年以上者： 

(1)甲級技術士證。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3)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4.曾從事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 



(四)如有教師法第十九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三十三條各款情事之一

者不得報名。 

五、甄選科別及名額： 

(一) 國文科：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 2名。 

(二) 數學科：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 2名。 

(三) 英文科：代理教師 1名。 

(四)音樂科：專任教師 1名。 

(五) 體育科：專任教師 1名。 

(六) 地球科學科：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 1名。 

(七) 電機科：專業及技術教師 1名，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 1名。 

(八) 機械科：代理教師 1名。 

(九) 特殊教育科：專任教師 1名。 

(十) 童軍科：代理教師 1名 

上列科別各列備取名額 0至若干名。 

※本校為完全中學，教師依學校安排兼授高、國中課程。 

六、甄選方式及佔分比率： 

(一)電機科、機械科、體育科、音樂科、特殊教育科、童軍科：實作 30%、試教

30%、口試 40%。 

(二)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地球科學科：筆試 30%、試教 30%、口試 40%。 

(三)筆試、試教及實作，以國高中各該科課程相關內容為命題範圍，請攜帶 2B

鉛筆及黑色或藍色墨水筆應試。 

※甄試成績總平均分數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 

 

 

 



七、甄試報名、報到時間：(試教範圍請參閱校網或人事室) 

事項  備註 

報名 

日期 

第 1 次 115 年 4月 24 日(五)至 12 時止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2 次甄選 

第 2 次 115 年 5 月 8 日(五) 至 12 時止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3 次甄選 

第 3 次 115 年 5 月 15 日(五) 至 12 時止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4 次甄選 

第 4 次 115 年 5月 22 日(五) 至 12 時止   

報名逾時不予受理 請來電洽詢人事室 03-5223946 # 202  

 

事項  備註 

甄試 

報到 

第 1 次 115 年 4 月 25 日(六)  

報到時間：8 時 30 分至 9 時 00 分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2 次甄選 

第 2 次 115 年 5 月 10 日(日)  

報到時間：8 時 30 分至 9 時 00 分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3 次甄選 

第 3 次 115 年 5 月 16 日(六)  

報到時間：8 時 30 分至 9 時 00 分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4 次甄選 

第 4 次 115 年 5 月 23 日(六)  

報到時間：8 時 30 分至 9 時 00 分 

 

以上各次甄選：  

報到逾時 20 分鐘以上者以棄權論，不得要求入場應試  

報到地點：本校人事室              甄試時間：上午 9 時起 

  

事項 備註 

成 績 

公 告 

第 1 次 115 年 4 月 27 日(一)20 時前公告正取、備取名單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2 次甄選 

第 2 次 115 年 5 月 11 日(一)20 時前公告正取、備取名單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3 次甄選 

第 3 次 115 年 5 月 18 日(一)20 時前公告正取、備取名單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4 次甄選 

第 4 次 115 年 5 月 25 日(一)20 時前公告正取、備取名單   

（網路公告，如簡章公告網站）  

應試者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得以未收到通知單為由提出異議 



 

事項  備註 

成 績 

複 查 

第 1 次 115 年 4 月 28 日(二)9 時前  

第 2 次 115 年 5 月 12 日(二)9 時前 

第 3 次 115 年 5 月 19 日(二)9 時前 

第 4 次 115 年 5 月 26 日(二)9 時前 

持身分證向本校申請。 

 

事項 備註 

報 

到 

第 1 次 正取人員：於 115 年 4 月 28 日(二)10 時至 12 時至

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未依限報到者，取消錄取資

格，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備取人員：俟接獲電話通知，向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2 次甄選 

第 2 次 正取人員：於 115 年 5 月 12 日(二)10 時至 12 時至

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未依限報到者，取消錄取資

格，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備取人員：俟接獲電話通知，向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3 次甄選 

第 3 次 正取人員：於 115 年 5 月 19 日(二)10 時至 12 時至

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未依限報到者，取消錄取資

格，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備取人員：俟接獲電話通知，向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未有正取人員時 

辦理第 4 次甄選 

第 4 次 正取人員：於 115 年 5 月 26 日(二)10 時至 12 時

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未依限報到者，取消錄取資

格，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備取人員：俟接獲電話通知，向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本簡章如有補充事項或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報名、甄選日程需

更改，將公佈於本校門口及本校網站 https://www.sphs.hc.edu.tw/home  

八、放榜：甄選結果(正取與備取名單)除公告於本校網站外，正取人員另以電話個別

通知。 

 

 

 



九、附則： 

 （一）報名文件若有偽造，除取消錄取資格外，自負法律責任。 

 （二）具有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

十三條規定情事者不得報考，若經察覺，資格自動喪失或解聘。 

 （三）甄試當天需攜帶身分證正本以備查核。 

 （四）教師經甄試錄取後，於規定時間內未到職者，視同棄權。 

 （五）報到日將另行通知。 

 （六）因應疫情、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致上述甄選日期或方式需做變

更時，於本校網站公告。 

 （七）有關疫情管制措施皆配合中央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均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甄選相關規定，並得補充修

正之。 

十、本簡章草案經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告。 


